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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中标约2925万元山东省聊城市

冠县城乡环卫一体化保洁作业服务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中标冠县城乡环卫一体化保洁作业服务

项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冠县城乡环卫一体化保洁作业服务项目；

2．招标人：冠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3．招标代理：山东鲁投招标有限公司；

4．中标标包：B；

5．中标（成交）金额：29,246,399.91元；

6．服务时间：三年（2022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

7．服务范围：清水镇、甘官屯镇、兰沃乡、柳林镇、范寨镇、辛集镇、贾镇的街道保洁、垃圾清运、环卫

设施的维护更新及生活垃圾分类等环卫作业服务。

二、项目公示的内容

详见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ggzyjy.liaocheng.gov.cn/）发布的《冠县城乡环卫一体化

保洁作业服务项目成交公告》。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公示的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对后续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取得冠县城乡环卫一体化保洁作业服务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公司能否取

得《中标通知书》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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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2年4月18日、4月

19日和4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

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

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2年4月18日、4月19日和4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

披露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

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

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

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

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股票市场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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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千帆路288弄5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7,368,6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47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湖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陈湖雄先生、陈雪玲女士、付昌先生、章靖忠先生、陈靖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全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337,898 99.9958 0 0.0000 30,800 0.0042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337,898 99.9958 0 0.0000 30,800 0.0042

3、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337,898 99.9958 0 0.0000 30,800 0.0042

4、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360,998 99.9989 7,700 0.0011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337,898 99.9958 0 0.0000 30,800 0.0042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893,340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368,398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034,473 96.9710 22,333,925 3.0288 300 0.0002

9、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2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331,798 99.9949 5,800 0.0007 31,100 0.0044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潘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275,377 99.9873 93,321 0.012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455,868 95.6720 31,912,830 4.328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65,972,

849

99.9953 7,700 0.0047 0 0.0000

6

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136,823,

791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薪

酬标准的议案

143,646,

324

86.5440

22,333,

925

13.4557 300 0.0003

9

关于聘任公司2022年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65,943,

649

99.9777 5,800 0.0034 31,100 0.0189

10

关于选举潘飞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65,887,

228

99.9437 93,321 0.056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的审议情况

议案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6《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南京兆晨文化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南京晨日文化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南京优晨文化

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均为受郭伟龙控制的销售主体，郭伟龙为公司总裁陈湖雄配偶的弟弟，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陈

湖文、陈湖雄、陈雪玲是一致行动人，陈湖文是上海科迎投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陈湖雄是上海杰葵投资管理事务

所（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科迎投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上海杰葵投

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陈湖文、陈湖雄、陈雪玲，其分别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536,000,000股、14,662,558股、14,493,900

股、13,609,300股、13,609,300股和8,100,000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文俊 王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1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sdcqjy.com�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金融商务中心A2-5号楼18层联系电话：0531-81272777；联

系人：刘女士。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受让条件

SZZR220021

淄博理研泰

山涂附磨具

有限公司

47%股权

11,406.9万元

淄博理研泰山涂附磨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砂布、砂纸、砂带、砂布基

布、砂纸基纸等涂附磨具产品及相关制品、相关

设备、磨料、固结磨具、超硬材料、抛光材料、手动

工具、气动工具、电动工具、汽保工具、五金工具

及其相关配件、玻纤及塑料制品等相关产品的生

产销售；企业管理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淄博理研泰山涂附磨具有限公司行使优先

购买权的股东须在挂牌期间向山东产权交易中

心递交受让申请，并按规定交纳保证金。 若形成

竞价，全程参与该项目竞价活动，按《企业国有

产权交易优先购买权行使操作规则》 中的即时

行权方式行使优先购买权，上述程序作为老股东

参与该项目行使优先购买权同等条件的程序条

件，老股东履行上述程序，满足同等条件。

1. 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其

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3.意向受让方受让本标的公司股权必须同时受让转

让方所持淄博四砂泰山砂布砂纸有限公司100%股权。

4.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在被确定为受让方的次日起5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并在《产权

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一

次性支付至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若受让方无正

当理由，未按期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或支付全部交易

价款，交易保证金不予退还，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权划

付转让方账户。

5.交易保证金1140万元。

6.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

SZZR220022

淄博四砂泰

山砂布砂纸

有 限 公 司

100%股权

8000万元

淄博四砂泰山砂布砂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800万元。 经营范围：磨料、涂附磨具产品生产、

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 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其

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3.意向受让方受让本标的公司股权必须同时受让转

让方所持淄博理研泰山涂附磨具有限公司47%股权。

4.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在被确定为受让方的次日起5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并在《产权

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一

次性支付至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若受让方无正

当理由，未按期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或支付全部交易

价款，交易保证金不予退还，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权划

付转让方账户。

5.交易保证金800万元。

6.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王小强：

因王小强操纵股票交易价格的行为违反了2005年修订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

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三项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三

条所述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我会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

三条的规定， 没收王小强违法所得6,011,811.46元， 并处以12,

023,623.92元罚款。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126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 到我会领取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联系电话

0755-22388867）。 逾期，视为送达。

你如果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

内向我会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

停止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年4月21日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龙激光”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460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84.00万股。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87.6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15%，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

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387.6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15%。 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相同，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37.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58.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共2,196.40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30.18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4月20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德龙激光” A股658.9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4月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2年4月22日（T+2日）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当

于2022年4月22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

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

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2022年4月25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

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在线

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

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

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030,250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24,073,259,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737062%。 配号总数为48,146,518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 100,048,146,517。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653.55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19.65万股）股票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17.8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78.5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

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649485%。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2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二楼摇号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4

月22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金融时

报》官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1日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日新”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

１

，

７７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４５８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７３．００

万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５．１３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

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

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８８．６５

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６７．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０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７

，

７７１．３４９０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３５４．６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１３．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８５９．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

率为

０．０２１８９７８８８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５６６．６５０３７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

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

，

８９４

，

２０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５６

，

２６５

，

４７１．６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０４

，

７９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１

，

８０７

，

３９８．３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１３１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１２

，

０８２

，

０３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９１５

，

４３１

股， 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３％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７０４

，

７９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３１

，

８０７

，

３９８．３５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３．９７５２％

。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７

、

０１０－５７０６５３０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４５９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６０．００

万股。 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９．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９．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２５．７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５２５．３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８９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景业智能”

Ａ

股

５２５．３０

万股。

根据《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杭州景业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３

，

４９３．６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７５．１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５０．６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００．４０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８１６４３５％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

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

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

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

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

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

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及《注册

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

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

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

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

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

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

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

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

）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中信证券

投资有限

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

１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４

，

９０６

，

７００．００ － ３４

，

９０６

，

７００．００ ２４

景业智能

员工资管

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９

，

８１３

，

４００．００ ３４９

，

０６７．００ ７０

，

１６２

，

４６７．００ １２

合计

３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４

，

７２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９

，

０６７．００ １０５

，

０６９

，

１６７．００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６８２１

，

１８２１

，

８２３６

末“

５

”位数

９０９９２

，

７８４９２

，

６５９９２

，

５３４９２

，

４０９９２

，

２８４９２

，

１５９９２

，

０３４９２

末“

６

”位数

５３４９４０

末“

７

”位数

９３７０２８９

，

７３７０２８９

，

５３７０２８９

，

３３７０２８９

，

１３７０２８９

，

５３９８８７０

末“

８

”位数

０４９１０４３７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景业智能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４

，

００８

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景业智能

Ａ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２２

〕

７６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

规则适用指引第

１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

２０２２

〕

７７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２

〕

２１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

证协发〔

２０２２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

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

１９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９６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７４９

，

８２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４４８

，

５１０ ５２．６８％ ７

，

３３９

，

１０５ ６９．８６％ ０．０５０６６６５８％

Ｂ

类投资者

４

，

２００ ０．１５％ ２１

，

２７３ ０．２０％ ０．０５０６５０００％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２９７

，

１１０ ４７．１７％ ３

，

１４５

，

６２２ ２９．９４％ ０．０２４２５１００％

合计

２

，

７４９

，

８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２０６１４％

注：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数量比例、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加总不等于

１００％

系四舍五

入尾差导致

其中余股

３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披露的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１８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１９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２９６

联系邮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ｙｚｎ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